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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乌苏市明盛时代超市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2MA7AAWT212
[bookmark: _GoBack]住所（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街道青岛路明盛时代广场地下室
经营者：王**
2025年6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来到位于乌苏市新市区街道青岛路001号明盛时代广场地下室的乌苏市明盛时代超市有限公司开展日常检查，在检查中发现该公司散装食品区销售的食品：洋柿子酱，配料表：新鲜西红柿，固形物：≥50%，质量等级：优级品，净含量：300g，生产日期：2024/07/31，保质期：24个月，产品执行标准：Q/JLMS 00015，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365010310542，生产商：新疆疆来美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仓房沟中路菜园街900号春晨产业园4号，数量：16罐；负责人现场提供了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等相关证明材料，并立即对上述食品洋柿子酱进行了下架。当事人销售的食品外包装标识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6月30日立案，并指派刘鹏、刘佩灵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9月5日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3月21日从乌苏市疆来美实特产店购进24瓶洋柿子酱，包装标签标示配料表：新鲜西红柿，固形物：≥50%，质量等级：优级品，净含量：300g，生产日期：2024/07/31，保质期：24个月，产品执行标准：Q/JLMS 00015，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365010310542，生产商：新疆疆来美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仓房沟中路菜园街900号春晨产业园4号，购进价格为3.8元/瓶，合计金额91.2元，以7价格销售8瓶，剩余16瓶，该批洋柿子酱货值金额为168元（7元/瓶×24瓶=168元），违法所得为56元（7元/瓶×8瓶=56元）；涉案食品的企业标准Q/JLMS 00015，备案日期：2023年10月1日，有效日期至2028年10月1日，该企业标准中无质量等级：优级品的相关信息，该产品品级的标注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4.1.11.4的规定。综上，当事人已经构成销售标签标识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食品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在现场笔录、调查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3.现场笔录1份，现场检查照片1张，证明2025年6月25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的经过及当事人销售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涉案食品洋柿子酱的包装标签、数量的情况；
4.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数量、价格及销售情况；
5.当事人提供的供货商资质、进货票据各1份，证明当事人进货来源、数量、价格的事实；
6.当事人提供的销售记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涉案食品洋柿子酱的数量、价格的事实。
7.责令改正通知书和送达回证各1份，证明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8月27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告字不罚〔2025〕130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销售标签标识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案件调查，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履行了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经过教育提醒，当时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对公司内食品进行全面排查；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影响了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中“市场监管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一）中，序号：3；违法行为类型：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或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免罚条件：1、属于食品经营环节；2、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3、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发生食源性疾病；4、立即自行改正或者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5、食品经营者在两年内出现第三次本类型违法行为的，不予免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结合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规定，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贯彻执行国家食品安全的方针、政策，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切实履行经营者的法定义务。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